
第二條附件四 

農田水利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使用規費繳納 

繳納項目 繳納基準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內排放非農田排水 

(一)維護係數：代表進行每一單位體積非農田排水（搭

排）排放水量之輸、通水所需渠道維護管理使用成

本。 

管理

處 
維護係數 

(新臺幣：元／立方公尺) 
宜蘭 零點三零 
北基 零點三零 
桃園 零點四三八二五 
石門 零點七二二六 
新竹 零點八五 
苗栗 零點八五 
臺中 零點四零 
南投 零點三零 
彰化 零點五五 
雲林 零點五五 
嘉南 一點二零 
高雄 零點七五 
屏東 零點三零 
臺東 零點三零 
花蓮 零點三零 
七星 零點三零 
瑠公 零點三零 

(二)繳納基數＝渠道性質基數×渠道長度基數： 

1.渠道性質基數：土渠：一點一零，內面工：二點零

零，隧道：三點零零。使用渠道性質有二種以上

者，依渠道使用長度比率權重核計之。 

2.渠道長度基數：使用渠道長度五公里以內者為一點

零零，五公里以上者，每增加一公里，其基數增加

零點零二，最高以二點零零計算。 

(三)年最大排放水量（立方公尺／年）＝日最大排放水量

（立方公尺／日）×年非農田排水（搭排）日數（日／

年）。年最大非農田排水（搭排）水量不足一千立方公

尺者，按一千立方公尺計費。 

(四)每戶繳納基準（新臺幣：元）＝維護係數(新臺幣：元

／立方公尺)×繳納基數×年最大排放水量（立方公尺／

年）×許可有效期間。 

(五)許可有效期間，按許可年限核計之；其未滿一年者，

以許可使用日數占全年日數比例核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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